
數位品牌服務
合作協議書

D I G I T A L  B R A N D  S E R V I C E  A G R E E M E N T

立約甲方　三根手指頭 生活服務整合
立約乙方　3Q 貢丸 ・ 台灣在地品牌孵化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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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立約甲方 三根手指頭 生活服務整合（以下簡稱「甲方」）與立約乙方 3Q 貢丸 ・ 台灣在地品牌孵化所
（以下簡稱「乙方」），就甲方品牌之數位整合與線上經營服務事宜，本於平等互信、誠實負責之原
則，協議訂立本合作協議書（以下簡稱「本協議」），雙方同意共同遵守下列條款。

第 1 條　合作標的
乙方為甲方提供數位品牌整合服務，內容包含官方網站、搜尋曝光（ Google 商家）、社群帳號架構
規劃、線上預約與團購系統、品牌頻道建立，以及合約期間之持續運營陪跑等服務（詳如附件一「服
務項目明細表」）。

第 2 條　服務期間
一、　本協議服務期間為 12 個月，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算。

二、　服務期間屆滿前 30 日，雙方得協商續約事宜；未續約者，本協議於期滿之日終止。

第 3 條　服務範圍與交付時程
一、　乙方依附件一所列項目提供服務，並依下列階段交付：

（一）已完成：甲方整合官網（sanfinger.pages.dev）。

（二）簽約後 30 日內：自訂網域、Google 商家（高雄版與台中版）、LINE 圖文選單、線上預約
系統、團購展示頁。

（三）簽約後 14 日內：社群標籤架構規劃文件、演算法說明文件、FB 品牌頁建立。

（四）合約期間持續執行：每月社群流量導流顧問、每季官網內容更新、技術維護。

二、　各階段交付完成後，乙方通知甲方確認；甲方應於收到通知後 7 日內確認，逾期未表示異議
者，視為確認完成。

第 4 條　服務費用與付款方式
一、　本協議服務總費用為新臺幣（以下同）伍萬捌仟元整（NT$58,000），採年繳一次給付。

二、　限時優惠：甲方如於官網上線後 14 日內簽署本協議，總費用以九折計算，即伍萬貳仟貳佰
元整（NT$52,200）。

三、　付款方式為銀行轉帳，帳戶資訊由乙方於簽約後另行提供。甲方應於簽約後 7 日內完成給付，
乙方收訖後啟動本協議第 3 條各階段服務。

第 5 條　乙方義務
一、　乙方應依本協議及附件一所載項目，於約定時程內完成交付，並對交付品質負責。

二、　乙方承諾於服務期間持續推進，每月使甲方得明確感受服務之進展與成效。

三、　本協議框架內之項目，乙方負責至產出結果為止，不因執行繁複而縮減交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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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甲方義務
一、　甲方應提供服務所需之資料、素材、帳號權限及聯絡窗口，並配合確認各階段交付成果。

二、　甲方應確保所提供之資料、圖片、文字內容合法且無侵害第三人權利，如有爭議由甲方自行
負責。

三、　甲方應依本協議約定按時給付服務費用。

第 7 條　智慧財產權與資產歸屬
一、　自訂網域登記於甲方名下，為甲方所有。

二、　甲方提供之原始素材（照片、文字、品牌標誌）之權利仍歸甲方所有。

三、　乙方為本協議所開發之網站原始碼、系統架構及設計，乙方保有其智慧財產權，甲方於服務
期間及續約期間取得使用授權。

四、　乙方為甲方建立並運營之品牌粉絲頁（FB／社群頻道），其帳號管理權於合約期間由乙方持
有並運營；合約終止後之移交或歸屬，依雙方屆時另行書面約定辦理。【本條歸屬安排請依實際商
業條件確認後定稿】

第 8 條　服務範圍外項目
一　下列項目不含於本協議範圍，如有需求應由雙方另行協商並另定報價：新增超出甲方現有業務
之全新業務線、官網全站重新設計、廣告投放之媒體費用、線下活動與實體物料、其他超出附件一
範圍之專案。

二　服務期間內之輕微調整（如圖片替換、文字修正等），乙方仍正常提供協助，不在此限。

第 9 條　保密義務
雙方對於因本協議所知悉之他方營業資訊、客戶資料及非公開資料，負保密義務，非經他方書面同意
不得洩漏予第三人。本條於本協議終止後仍繼續有效。

第 10 條　協議變更
本協議內容之變更或增補，應經雙方書面同意後，作為本協議之一部分，與本協議具同等效力。

第 11 條　協議終止
一、　任一方有重大違反本協議且經他方書面通知後 14 日內仍未改善者，他方得終止本協議。

二、　本協議終止時，乙方應就已完成之服務項目辦理交接；費用之結算依雙方屆時協商辦理。

第 12 條　免責事項
乙 方 依 專 業 提 供 服 務 ， 惟 搜 尋 排 名 、 社 群 成 效 及 營 業 額 等 成 果 ， 受 第 三 方 平 台
（Google、Meta、LINE 等）政策、演算法及市場因素影響，乙方盡力執行但不對特定數字結果作絕
對保證。

第 13 條　爭議處理與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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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議之解釋與適用，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因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本誠信原則協商解決；
協商不成時，雙方合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14 條　其他約定
一、　本協議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一般商業慣例，由雙方協商辦理。

二、　本協議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約人

甲方（客戶） 乙方（服務方）

品牌：三根手指頭 生活服務整合  負責人：  身分證／
統編：  地址：  聯絡電話：  簽章：

單位：3Q 貢丸 ・ 台灣在地品牌孵化所  代表人：  統
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簽章：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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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服務項目明細表
類別 服務項目 交付

官網 五大業務整合官網（sanfinger.pages.dev） 已完成

搜尋曝光 Google 商家建立與優化（高雄版＋台中版） 30 日內

通訊 LINE 官方帳號圖文選單（五大服務分類） 30 日內

系統 線上預約系統串接 30 日內

系統 團購商品展示頁（連動 LINE 下單） 30 日內

社群 IG／Threads 五大業務標籤架構規劃 14 日內

社群 FB 品牌頁建立與初期運營 14 日內

顧問 演算法底層邏輯說明文件 14 日內

陪跑 每月社群流量導流顧問 每月

維護 每季官網內容更新、技術維護與支援 每季／持續

專屬 3Q 百業計畫代表資格（居家服務整合業 #001） 簽約即授予

註：上列為本協議框架內之完整服務項目。其中標籤架構、演算法說明、FB 品牌頁、台中版 Google 商家及百業計畫
資格，原屬加購服務，本次為首批客戶打包納入，不另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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